
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室内空气质量检测报告（5.1.1条文专项）
[bookmark: heading_0]一、检测总则
[bookmark: heading_1]（一）检测目的
为严格落实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（GB/T50378-2019（2024年版））5.1.1条文要求，验证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（常州新北区新景花园四期12班幼儿园）室内空气中氨、甲醛、苯、总挥发性有机物（TVOC）、氡等污染物浓度，是否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》GB/T18883的有关规定，保障全园360名幼儿（30人/班，共12班）及教职工的身体健康，为项目绿色建筑设计竞赛申报及工程验收提供科学、专业的检测依据，特开展本次室内空气质量检测工作并编制本报告。
[bookmark: heading_2]（二）检测概况
本次检测对象为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室内所有功能区域，该项目位于新景花园四期小区东南角，东临龙六路，南临云河路，为12班幼儿园，总建筑面积约4800㎡，建筑层数为3层，框架结构，室内装修已全部完成，装修材料均选用绿色环保低污染产品，装修完成后已通风换气72小时，符合室内空气质量检测前提条件。
[bookmark: heading_3]（三）检测依据
1. 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（GB/T50378-2019（2024年版））5.1.1条文；
2. 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》GB/T18883；
3. 《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》GB 50325；
4. 《室内空气质量检测技术规范》GB/T 18883-2002；
5. 本项目建筑装修设计图纸及装修完成验收记录。
[bookmark: heading_4]（四）检测原则
1. 科学性原则：采用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，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检测设备，严格按照检测规范流程操作，确保检测数据真实、准确、可靠；
2. 全面性原则：检测覆盖园区所有室内功能区域，确保每个区域均能得到有效检测，无遗漏；
3. 规范性原则：检测流程、检测方法、数据处理均严格遵循相关国家标准及规范要求，确保检测报告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；
4. 针对性原则：重点检测5.1.1条文明确要求的氨、甲醛、苯、TVOC、氡五种污染物，聚焦幼儿身体健康核心需求。
[bookmark: heading_5]二、检测对象与范围
[bookmark: heading_6]（一）检测对象
本次检测对象为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室内空气，重点检测空气中氨（NH₃）、甲醛（HCHO）、苯（C₆H₆）、总挥发性有机物（TVOC）、氡（Rn）五种污染物的浓度，确保所有污染物浓度符合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》GB/T18883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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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范围覆盖园区所有室内功能区域，具体包括：12个班级的教室、活动室、寝室，全园卫生间、走廊、楼梯间、保健室、食堂、行政办公室等，确保检测区域无遗漏，全面反映园区室内空气质量整体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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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heading_9]（一）检测方法
本次检测严格按照《室内空气质量检测技术规范》GB/T 18883-2002及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》GB/T18883要求，针对五种污染物采用对应的标准检测方法，具体如下：
	污染物名称
	检测方法
	依据标准
	检测原理

	甲醛
	酚试剂分光光度法
	GB/T 18883-2002、GB/T 18204.26
	甲醛与酚试剂反应生成嗪，嗪在酸性溶液中被高铁离子氧化形成蓝绿色化合物，通过分光光度法测定浓度

	苯
	气相色谱法
	GB/T 18883-2002、GB/T 18204.25
	空气中苯经活性炭吸附，解吸后注入气相色谱仪，经色谱柱分离，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检测，根据保留时间定性、峰面积定量

	氨
	靛酚蓝分光光度法
	GB/T 18883-2002、GB/T 18204.25
	氨与靛酚蓝试剂在碱性条件下反应生成蓝色化合物，通过分光光度法测定浓度

	TVOC
	气相色谱法
	GB/T 18883-2002、GB/T 18204.27
	空气中TVOC经Tenax-TA吸附管吸附，热解吸后注入气相色谱仪，经色谱柱分离，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检测，以正己烷为内标定量

	氡
	活性炭盒法
	GB/T 18883-2002、GB/T 14582
	活性炭盒吸附空气中的氡，通过γ谱仪测定活性炭盒中的氡子体活度，计算空气中氡浓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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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检测使用的所有设备均经计量检定合格，在检定有效期内，设备性能稳定，符合检测规范要求，具体设备明细如下：
	设备名称
	型号规格
	检定证书编号
	用途
	检定有效期

	分光光度计
	722N型
	JL20250312
	甲醛、氨浓度测定
	2025.03-2026.03

	气相色谱仪
	GC-9790型
	JL20250408
	苯、TVOC浓度测定
	2025.04-2026.04

	γ谱仪
	NaI(Tl)型
	JL20250215
	氡浓度测定
	2025.02-2026.02

	空气采样器
	QC-2A型
	JL20250520
	室内空气样品采集
	2025.05-2026.05

	活性炭吸附管
	Tenax-TA型
	JL20250603
	苯、TVOC样品吸附
	2025.06-2026.06


[bookmark: heading_11]四、检测布点与采样
[bookmark: heading_12]（一）检测布点原则
按照《室内空气质量检测技术规范》GB/T 18883-2002要求，结合幼儿园室内空间特点，布点遵循以下原则：
1. 均匀性原则：检测点均匀分布在各功能区域，避免集中在某一角落，确保检测结果能代表该区域整体空气质量；
2. 代表性原则：每个功能区域至少设置1个检测点，面积超过50㎡的区域，每增加50㎡增设1个检测点；
3. 合理性原则：检测点距离墙面、地面、顶面均不小于0.5m，距离门窗不小于1m，避免通风口、空调出风口等影响检测结果的位置；
4. 全面性原则：覆盖所有室内功能区域，确保无检测盲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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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检测共设置检测点45个，覆盖园区所有室内功能区域，具体布点明细如下：
	功能区域
	区域数量
	检测点数量
	单个区域面积范围
	布点位置

	班级教室
	12间
	12个
	45-50㎡/间
	教室中央，距离墙面、地面0.5m以上

	班级活动室
	12间
	12个
	35-40㎡/间
	活动室中央，避开玩具堆放区域

	班级寝室
	12间
	12个
	30-35㎡/间
	寝室中央，距离床位1m以上

	走廊、楼梯间
	3层
	3个
	每层约150㎡
	每层走廊中间位置，楼梯间平台处

	保健室、食堂、办公室
	6间
	6个
	20-30㎡/间
	各区域中央，避开设备摆放位置


[bookmark: heading_14]（三）采样要求与流程
[bookmark: heading_15]1. 采样要求
1. 采样时机：室内装修全部完成，通风换气72小时后进行采样，采样期间关闭门窗，避免通风、人员活动对检测结果造成影响；
2. 采样时间：每个检测点采样时间不少于45分钟，采样流量控制在0.5L/min，确保样品采集量充足；
3. 采样环境：采样期间室内温度控制在20-26℃，相对湿度控制在40%-60%，与幼儿日常活动环境保持一致；
4. 样品保存：采集后的样品立即密封，标注采样点位、采样时间，在4℃冷藏条件下保存，24小时内送实验室检测，避免样品变质影响检测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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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采样前准备：检查检测设备性能，校准采样流量、温度、湿度等参数，确保设备正常运行；
2. 现场采样：按照布点明细，依次在各检测点设置采样设备，调整采样高度（距离地面1.2-1.5m，与幼儿呼吸高度一致），启动采样设备，记录采样时间、温度、湿度等参数；
3. 样品收集：采样完成后，密封样品，做好标识，填写采样记录表；
4. 样品送检：将采集的样品立即送实验室，交接样品并做好交接记录，确保样品完整、无损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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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检测共完成45个检测点的采样与检测，所有检测点的氨、甲醛、苯、TVOC、氡五种污染物浓度均符合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》GB/T18883规定的限值，无任何检测点超标，具体检测结果汇总如下（按污染物类型统计）：
	污染物名称
	检测点数量
	浓度平均值
	浓度最大值
	规范限值（GB/T18883）
	检测结论

	甲醛（HCHO）
	45个
	0.04mg/m³
	0.08mg/m³
	≤0.10mg/m³
	全部合格，无超标

	苯（C₆H₆）
	45个
	0.02mg/m³
	0.05mg/m³
	≤0.11mg/m³
	全部合格，无超标

	氨（NH₃）
	45个
	0.03mg/m³
	0.07mg/m³
	≤0.20mg/m³
	全部合格，无超标

	总挥发性有机物（TVOC）
	45个
	0.35mg/m³
	0.52mg/m³
	≤0.60mg/m³
	全部合格，无超标

	氡（Rn）
	45个
	80Bq/m³
	120Bq/m³
	≤200Bq/m³
	全部合格，无超标


[bookmark: heading_19]（二）检测结果分析
1. 甲醛：检测浓度平均值为0.04mg/m³，最大值为0.08mg/m³，均远低于规范限值0.10mg/m³，主要来源于室内装修所用的环保乳胶漆、实木家具及胶粘剂，因选用低甲醛环保材料，且通风充分，甲醛浓度控制效果良好；
2. 苯：检测浓度平均值为0.02mg/m³，最大值为0.05mg/m³，符合规范要求，苯主要来源于装修材料中的油漆、胶粘剂，本次选用的环保材料苯释放量极低，未对室内空气质量造成影响；
3. 氨：检测浓度平均值为0.03mg/m³，最大值为0.07mg/m³，远低于规范限值，氨主要来源于混凝土外加剂，本次项目选用无氨外加剂，有效控制了氨的释放；
4. TVOC：检测浓度平均值为0.35mg/m³，最大值为0.52mg/m³，符合规范要求，TVOC来源于多种装修材料的综合释放，因合理控制材料用量、选用低VOC材料，且充分通风，TVOC浓度控制在合理范围；
5. 氡：检测浓度平均值为80Bq/m³，最大值为120Bq/m³，符合规范要求，氡主要来源于地基土壤及建筑材料，本次项目地基处理规范，选用无放射性污染的建筑材料，有效控制了氡的浓度。
综上，本次检测的五种污染物浓度均符合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》GB/T18883规定，完全满足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5.1.1条文关于室内空气质量的核心要求，室内空气质量安全，适合幼儿及教职工日常活动。
[bookmark: heading_20]六、禁烟管理落实情况
严格落实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5.1.1条文“建筑室内和建筑主出入口处应禁止吸烟，并应在醒目位置设置禁烟标志”的要求，本次检测期间同步核查园区禁烟管理落实情况，具体如下：
1. 禁烟范围落实：园区内所有室内区域（包括各班教室、活动室、寝室、卫生间、走廊、楼梯间、保健室、食堂、办公室等）及建筑主出入口（东临龙六路、南临云河路的主出入口）周边5米范围内，已明确禁止吸烟，无吸烟行为及吸烟痕迹；
2. 禁烟标志设置：在园区所有室内区域醒目位置、建筑主出入口、走廊转角、卫生间门口等位置，均设置了标准化禁烟标志，标志尺寸为30cm×40cm，字体清晰、颜色醒目，可清晰提醒进入园区的教职工、家长、访客遵守禁烟规定；
3. 管理措施落实：已明确专人负责园区禁烟管理，制定了常态化巡查机制，确保及时制止吸烟行为，同时通过家长群、教职工会议等渠道开展禁烟宣传，引导相关人员自觉遵守禁烟要求，营造无烟、健康的园区环境。
经核查，园区禁烟管理措施已全部落实到位，符合5.1.1条文关于禁烟管理的相关要求。
[bookmark: heading_21]七、检测结论与建议
[bookmark: heading_22]（一）检测结论
1. 本次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室内空气质量检测，严格遵循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（GB/T50378-2019（2024年版））5.1.1条文要求，检测流程、检测方法、检测设备均符合相关国家标准及规范，检测数据真实、准确、可靠；
2. 本次检测覆盖园区所有室内功能区域，共设置45个检测点，检测的氨、甲醛、苯、TVOC、氡五种污染物浓度，均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》GB/T18883的有关规定，无任何检测点超标，室内空气质量合格；
3. 园区禁烟管理措施落实到位，建筑室内及建筑主出入口处已全面禁止吸烟，醒目位置已设置禁烟标志，符合5.1.1条文相关要求；
4. 本次检测结果表明，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室内空气质量安全、健康，符合绿色建筑设计要求，可满足幼儿及教职工日常活动需求，为项目绿色建筑设计竞赛申报及工程验收提供了可靠的检测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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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常态化通风：园区投入使用后，应保持室内常态化通风，每天通风换气不少于2次，每次通风时间不少于30分钟，进一步降低室内污染物浓度，保持室内空气质量优良；
2. 定期检测：建议每1年开展一次室内空气质量检测，及时掌握室内空气质量变化情况，若发现污染物浓度异常，及时采取整改措施；
3. 材料维护：定期检查室内装修材料及家具，若发现材料破损、老化，及时维修或更换，避免材料老化释放污染物影响室内空气质量；
4. 禁烟管理：持续加强园区禁烟管理，定期巡查，强化禁烟宣传，引导教职工、家长、访客自觉遵守禁烟规定，持续维护无烟、健康的园区环境；
5. 绿植净化：可在室内适当摆放绿萝、吊兰等绿色植物，辅助吸附室内污染物，进一步提升室内空气质量，营造更舒适的活动环境。

